附件1：
技术规范书

一、项目概况和采购范围
（一）项目名称
深圳南方电网深港科技创新有限公司2026-2027年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零星采购项目
（二）项目概述
优化公司员工福利保障体系，为公司在岗职工提供全面、完善、规范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服务，有效防范公司员工人身意外风险，减少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。
（三）采购范围
为每年公司实际人员提供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意外伤害医疗保险、意外伤害住院津贴。预计2026-2027年投保人数分别为10人、20人。实际投保人数按每年在岗职工实际人数为准。
（四）项目实施地点
深圳市。
（五）采购分类
零星采购。由于投保人数浮动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，最终投保总金额及单价，按实际投保人数及对应保险期计算结果为准。
（六）保险期限
中标之日起至2027月12月31日止，具体购买保险期限以实际采购天数为准。
（七）投保方案
	内容
	险种
	保险金额（万元/人）
	保险费单价最高限价(元/人)
	保险费单价(元/人)

	主 险
	团体意外伤害保险
	100万
	847
	

	附加险
	意外伤害医疗保险
	10万
	117
	

	附加险
	意外伤害住院津贴
	100元/人/天，共180天
	211
	

	合计
	1175
	


二、资质要求
供应商应提供企业资质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	序号
	资质内容

	1
	具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颁发的《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，《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业务范围应包含意外伤害保险。

	2
	提供真实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
	3
	近3年投保领域相关业绩证明（合同、中标通知书或其他相关材料）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提供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


三、保险责任
（一）主要保险责任
1.意外伤害保险：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在境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、伤残的，保险人按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。
2.意外医疗保险：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）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就其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就诊治疗，每次意外事故免赔0元,合理医疗费用（包括医保范围内和医保范围外费用）按100%赔付。首次就诊可就近医保定点医院治疗，病情稳定后转至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公立医疗机构。
3.意外住院津贴保险：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）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就其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住院治疗，保险人按照实际住院天数赔付住院津贴：住院津贴保险金=每次实际住院天数×每人每天住院津贴金额。首次受伤住院就医可就近医保定点医院就诊，病情稳定后转至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公立医院。
四、保费结算
（一）投保方式
按记名投保方式，投保人员详见人员清单，方案保障如下：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额：人民币100万元（￥1,000,000.00元）；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，保险金额：人民币10万元（￥100,000.00）；附加意外住院津贴条款，保险金额：人民币100.00元/人/天，给付以180天为限。 
（二）结算方式
当期期初投保保费，保险公司提供保单和发票后，投保人按约定时间支付。如期内投保人数新增或减少，按当期期初新增或减少人数x保险费单价进行结算。
总保费=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当年实际投保人数x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标单价+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当年实际投保人数x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中标单价+意外住院津贴实际投保人数x意外住院津贴中标单价。
五、其他
（一）报价表及报价要求:采用报单价方式，具体详见附件2报价表。投标人所报的单价报价不高于最高限价且不低于最高限价85%的为有效报价。如低于最高限价85%，需提供成本分析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服务与需求适配性:如报价人提供的保障方案和条款与采购需求不符，缩小保障责任和范围的，以本采购需求为准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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